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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張雅婷

電話：02-7736-5936

電子信箱：tree0505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7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三)字第11100099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（以下簡稱留停辦法）第4條

第1項第4款規定「先行共同生活」證明文件疑義一案，請
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111年1月12日馨總字

第1110090008號函及衛生福利部111年1月24日衛授家字第

111010099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留停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：「教育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

者，其申請留職停薪，服務學校、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

關不得拒絕：……四、依家事事件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

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，其共同生

活期間依前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。」

三、復查本部106年12月11日臺教人（三）字第1060166967號函

規定略以，依勞動部106年10月24日勞動條4字第

1060131984 號函示，「先行共同生活」之證明文件，除法

院對受僱者聲請收養認可之裁定（含記載於聲請書或筆錄

者）外，如因收出養媒合、近親或繼親收養，已與收養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屏東縣政府 1110207

*111048082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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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生活，致法院未再特別准其先行共同生活者，得以出

具法院之公函文書（如家事法庭通知）或村、里長之證

明，依個案事實認定受僱者與被收養人已共同生活。又如

係提出村、里長之證明者，須足堪認定當事人確有收養之

意願。教育人員比照上開規定辦理。

四、再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（以下簡稱兒少權法）

第15條第2項規定：「收出養媒合服務者應評估並安排收養

人與兒童、少年先行共同生活或漸進式接觸。」同法第17

條第2項第2款規定略以，共同生活期間，對於兒童及少年

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由收養人為之。又同法第19條第1

項明定，收養兒童及少年經法院認可者，收養關係溯及於

收養書面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；無書面契約者，以向法院

聲請時為收養關係成立之時；有試行收養之情形者，收養

關係溯及於開始共同生活時發生效力。

五、茲以「收養」按收養者與被收養者間之關係可區分為「無

血緣關係收養」、「親戚收養」或「繼親收養」，其中

「無血緣關係收養」依兒少權法之規定，需透過收出養媒

合服務者進行評估並安排收養人與兒童先行共同生活或漸

進式接觸後，再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。審酌收養兒童先行

共同生活之規定程序及實務執行現況，爰就旨揭「先行共

同生活」證明文件補充規範如下：

(一)無血緣關係收養者：得檢附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單位出

具之證明文件，作為申請留職停薪之證明。上開合法收

52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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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養媒合服務單位，請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官網

收出養媒合服務專區之「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名單」查

詢。

(二)近親收養或繼親收養者：仍依本部106年12月11日函規定

辦理，即以法院之公函文書（如家事法庭通知）或村、

里長之證明，依個案事實認定教育人員與被收養人已共

同生活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

副本：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(兼復貴基金會111年1月12日馨總字第

1110090008號函)、銓敘部、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、衛生福利部

83


